京建发〔2022〕84号附件2

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认定书

京保租认定〔20  〕   号
    （申请单位名称）    ：
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1〕22号）和《北京市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实施方案》（京政办发〔2022〕9号），现认定   （项目名称）  项目为保障性租赁住房，凭此认定书享受国家及本市对保障性租赁住房相关支持政策。
	项目名称
	

	项目地址
	

	建设单位名称
	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运营单位名称
	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产权单位名称
	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规划用地性质
	
	规划用地面积
	平方米

	建设筹集方式
	
	规划总建筑面积
	平方米

	保障性租赁住房

建筑面积
	平方米
	 保障性租赁住房

套(间)数
	            套（间）

	权属证书号
	

	 建筑类型
	□住宅型  □宿舍型  □公寓型

	保障性租赁住房

楼栋内配套建设的公共用房
	□公共卫生间及盥洗室，规划建筑面积       平方米。

□公共厨房，规划建筑面积       平方米。

□公共洗衣房，规划建筑面积       平方米。

	配套设施主要内容
	
	配套设施建筑面积
	            平方米


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

（公 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告 知 事 项

一、保障性租赁住房不得上市销售或以长期租赁等为名变相销售；

二、严禁以保障性租赁住房为名违规经营或骗取优惠政策；

三、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运营单位出现违规出售、以租代售或改变保障性租赁住房用途、擅自提高租金等违规行为的，由市、区住房城乡建设(房管)部门依法处置，纳入全市信用体系实施联合惩戒，取消享有的相关优惠政策。



